







关于开展2020年困难职工生活救助和
医疗救助活动的补充通知


江南产业集中区工会，开发区、平天湖工会，市系统工会，市直有关基层工会、留守处：
根据7月2日困难职工民生工程座谈会精神，经研究，对2020年困难职工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活动的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一、关于不予救助的情形
根据《安徽工会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七条之规定，经走访比对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救助：
（一）职工家庭拥有2套（含）以上住房的；
（二）拥有商业店铺、厂房等生产经营房产或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活动的；      
（三）非受雇佣经常使用机动车、船舶、工程机械以及大型农机具的；      
（四）子女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或自费出国留学的。
二、关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
根据省总要求，农民工家庭如果是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，不属于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的范围，不予救助。如果有子女上大学，是否纳入助学救助，依据当年度金秋助学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三、关于父母患重大疾病
如果职工本人是独生子女、其亲生父母患重大疾病，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，可以申报医疗救助。如果职工是多子女的，不属于医疗救助活动的救助范围，不予救助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池州市总工会办公室
2020年7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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